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政策 

遵循情形揭露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及全權委託投

資業務，係屬資產管理人，秉持「往下紮根、向上成長」的理念以及「用心經營、客戶第一」的精神，

以嚴謹專業的操作哲學提供服務。本公司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將 ESG 議題納入投

資評估流程，以善盡盡職治理責任，創造長期投資價值，針對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如下：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營運目標在於透過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及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之進行，以謀取客戶/受

益人/股東之最大利益，為達成此一目標，本公司擬訂盡職治理政策，內容包括對客戶/受

益人/股東之責任及盡職治理行動之履行與揭露等，內容如下： 

 一、 本公司執行公司治理制度除應以保障股東權益為最大目標外，並應依有關法令規定

公平對待所有客戶/受益人，共同創造公司股東與客戶/受益人之最大利益。 

二、 本公司負責人及員工辦理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應符合忠實義務

原則、誠信原則、勤勉原則、管理謹慎原則及專業原則。 

三、 本公司負責人及員工行為應符合誠信原則，除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外，並應落實內

部人員管理規範。  

四、 本公司負責人及員工應與各往來證券商簽訂書面約定，不得接受證券商退還之手續

費或其他利益。 

五、 本公司負責人及員工不得轉讓出席股東會委託書；或藉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

股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六、 本公司應至少每季對往來證券商評比，以作為買賣下單之依據。 

七、 本公司不得與關係企業聯合炒作有價證券。 

八、 本公司應對所管理基金或全權委託帳戶之投資項目從事深入研究分析，並應備有書

面研究報告備查。 

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定期或不定期揭露公司財務、業務等重大訊息。 

十、 本公司對於所管理之基金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每日公布基金淨值、每週公布基金類

股持股比率、每月公布基金持股明細等。 

十一、 本公司負責人及員工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員散布、洩露投資資訊，大肆推薦明牌影響市場安

定，或牟取不法利益。 

(二)  募集發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時，要求上市(櫃)公司認購基金並承諾將該基金投

資一定比例於該上市(櫃)公司股票等互相捧場。 

(三)  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互相約定，意圖抬高或壓低某種有價證券之價格。 



(四)  無合理之基礎，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從事不必要，不合

理之買賣，以圖利證券商手續費之收入，損及基金受益人或客戶權利。 

(五)  運用基金或全委帳戶投資，向證券商等牟取現金回扣、實物或其他形式之補償，

損及基金受益人或客戶權益。 

(六)  利用持有大量股票之機會，要求上市(櫃)公司認購新基金。 

(七)  以不當之方法取得基金受益人會議委託書，影響會議之召集或決議。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本公司訂定利益衝突 管理政策，內容

包括利益衝突之態樣及其管理方式，相關內容如下： 

 一、 利益衝突防範原則 

  (一)  本公司不得有為公司、負責 人、受僱人或任一受益人或客戶之利益，而損及其

他受益人或客戶權益之情事。 

(二)  本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客戶，以避免造成基金與客戶間的利益衝突。 

(三)  本公司負責人、從業人員均屬受有報酬之善良管理人角色，必須善盡善良管理

人之職責來維護客戶利益，當遇有利益衝突時，應以客戶之利益為優先考量。 

(四)  本公司遇有利益衝突時，應以客戶之利益為優先考量原則，並審慎辨認釐清可

能發生利益衝突之形態，透過教育宣導及追蹤執行成效等措施，達到確實保障

客戶利益。 

(五)  本公司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應建立職能區隔制度，維持各業務之獨立性及

機密性，並將資訊予以適當控管，並不得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 全權委託投資

資產之運用情形傳遞予非業務相關人員、股東或關係企業外，於從事資訊交互

運用時，不得有損害受 益人或客戶之權益之行為。 

(六)  為維護決策獨立性及業務機密性，避免不同部門或不同職務人員之間不當傳遞

業務機密，或為防止其與股東或關係企業之間相互傳遞業務機密，應建立公司

內部資訊之區隔。特定資訊因業務或風險控管等需要傳遞，應先經部門主管核

准。 

(七)  本公司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公司與人員不得為意圖影響某種有價證券之交

易價格，而配合其他部門從事交易或其他行為；或獲悉其所出具研究報告之建

議標的有足以影響證券或期貨交易價格之消息時，於該消息尚未公開前，不得

自行或使他人從事與該 消息有關之交易行為。 

 二、 業務區隔機制 

  (一)  本公司辦公處所於規劃布置時，即按不同部門予以區隔；人員負責之職務，亦

予明確劃分。不同部門及不同職務人員，非因工作需要，嚴禁相互傳遞業務機

密及將業務機密外洩。各部門主管平時應負責督導所屬人員確實遵守保密規

定。如有傳遞業務機密需 要時，應先經部門主管核准，始得為之。 

(二)  本公司依各部門及人員之職權設定電腦作業系統及權限，以維護電腦資訊安



全。 

 三、 負責人及員工買賣股票管理作業 

  本公司負責人及員工從事個人投資理財時，均應遵循本公司「經理守則」中關於個

人交易管理及申報之規定，避免其交易行為產生利益衝突之情事以達到自律目標。 

 四、 人員兼任之利益衝突防範 

  本公司基金經理人/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於內部控制制度訂定有效防範利

益衝突之作業原則，同一經理人同時管理多個投資帳戶時，應以管理帳戶之日期為

先後順序編碼，依交易輪替原則排定交易帳戶之先後，以為交易員執行交易順序之

依據，確保公平對待所有客戶。 

 五、 與利害關係人利益衝突之管理(含防火牆之建置與保密規定等) 

  (一)  本公司董監事及經理人需於每年年初重新簽署聲明書告知本公司與其有利害

關係之公司或個人，嗣後有異動時需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  人資行政部依據其所簽署之聲明書製作利害關係人明細表於每月月初提供予

相關部門及稽核部作為控制作業之依循。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為確保國泰投信所投資之公司，其公開資訊(例如法說 會、股東會、重大訊息)揭露須即時

取得，以便本公司針對所揭露之各種訊息進行分析、評價，並提供經理人討論、判斷以形

成投資決策。此外，本公司基於應盡之社會責任，得關注被投資公司運作對環境之影響、

公司治理相關議 題以及其他所衍生之社會議題。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視需求不定期派員參加被投資公司之法說會、 股東會以及產業研討會，與被投資公

司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藉由雙向溝通以期進一步了解被投資公司經營現況以及未來發展

之機會與風險，並在能力範圍內提供相關善意之經營建議予被投資公司，期許被投資公司

良性發展並善 盡社會責任。然被投資公司若在特定議題有損及其價值估計之時，本公司得

透過被投資公司發言體系之安排，與經 營階層進行溝通及互動，以期保障本公司之客戶、

受益人之權益。必要時得聯合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行動，以期強化權益之維護。 

原則五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為謀取客戶／受益人／股東之最大利益，積極行使股東會投票表決權，參與被投資

事業之經營，訂定投票政策如下： 

 一、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及公司法

第 177 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二、 本公司股權之行使應基於資金提供者之最大利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直接或

間接參與被投資事業經營或不當之安排情勢。 

三、 於股東會投票前應召集內部會議討論，決議如何行使表決權、是否發言及特定議案

評估於行使投票權之前，評估各股東會議案，必要時得於股東會前與經營階層進行



瞭解與溝通。 

四、 公司股東會出席標準： 

  (一)  基金帳戶：本公司所經理之基金符合下列條件者，得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1. 任一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均未達三十萬股且全部基金合計持有股

份未達一百萬股。任一基金持有採行電子投票制度之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均

未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萬分之一且全部基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萬分

之三。 

2. 本公司所經理之任一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未達一千股者，得不向公

開發行公司申請核發該基金持有股票之股東會開會通知及表決票，並得不

行使該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但其股數應納入出席標準之計算。 

3. 本公司出借基金持有之股票遇有公開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者，應基於專業

判斷及受益人最大利益評估是否請求借券人提前還券，若經評估無需請求

提前還券者，其股數不納入出席標準及指派外部人員標準之計算。 

(二)  全權委託帳戶海外股票股東會：本公司所管理之授權代為行使表決權之同一客

戶之全權委託帳戶合計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未達萬分之十者，得不指派人員

出席股東會。 

 五、 本公司依據股東會開會地、表決權行使管道及議案內容決定股東會出席方式。如指

派外部人員出席，須符合以下標準： 

  (一)  對於本公司所經理之任一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三十萬股以上或全部

基金合計持有股份達一百萬股以上者，於股東會無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時；

或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而其任一基金所持有股份均未達該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千分之五或五十萬股時，得指派本公司以外之人員出席股東

會。 

(二)  所指派外部人員之資格應符合證期會 86.5.1(86)臺財證(三)第 27169 號函規

定：外部人限為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員工或其他投信參加股東會之

代表。 

 六、 本公司關注被投資公司 ESG 表現，對於被本公司認定不符合公司治理精神，或本公

司認定對環境、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將投票反對，考量因素包含： 

  (一)  公司報告內容可信度、報告程序是否有疑慮，或會計師提出是否非無保留意見； 

(二)  會計師事務所替換理由是否不足或過快，或該會計師事務所任用期間、費用、

獨立性是否不符合市場最佳實務； 

(三)  對於董事選任議案，該董事過去資歷是否不利董事會，或該董事董事會出席比

例是否過低(小於 85%)，或該董事選任是否將損害董事會獨立性； 

(四)  對於董事選任議案，法定董事若為法人代表，是否提供實際負責人的詳細資料，

以評估候選人是否適任； 

(五)  對於優先股發行議案，該優先股相關權益是否優於普通股東權益； 

(六)  對股東提案，該提案是否有利改善公司治理、社會、環境等議題；該提案是否



有利提升長期股東價值； 

(七)  對於 CEO 薪酬計畫，CEO 的薪酬及股權激勵是否高於同業水準、董事會是否

對激勵計劃設定績效標準； 

(八)  對於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是否詳細說明相關董事兼任明細、其兼任行為

是否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其兼任行為對公司的重要性； 

(九)  對股東提案，該提案是否有利改善公司治理、社會、環境等議題；該提案是否

有利提升長期股東價值。 

原則六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定期於每年六月於本公司網站揭露前一年度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並發表盡職治理

報告，揭露內容包括遵循聲明、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及盡職治理之各項原則，如：盡

職治理政策、利益衝突管理政策、與被投資公司之對話及互動、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

投票政策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等。 

 


